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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责任保险是本文主要的两个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基础是

工程风险的理论。从主观的角度来看,风险指的是未来损失的

不确定性(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ｂｏｕｔｆｕｔｕｒｅ

ｌｏｓｓ).特别地,一个工程项目在设计、施工及移交运行各

个阶段可能遭受的风险称为工程风险(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ｉｓ

ｋ)。 责任也是风险的一种,它是在法律中人为规定的。法律

对各种责任做出了定义。责任就是自然人或法人违反法律义

务或者侵犯他人权利时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从事各种专业技

术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由于工作中的过失、错误,或由于他们的

雇员或合伙人的过失或错误,可能给他们的当事人或其他人造

成经济上的损失或人身伤害,这类风险即为职业风险。专业人

员对职业风险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就是职业责任。 保险是

指集合同类风险分担损失的一种经济制度。保险是迄今采用

最普遍、最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因为工程项目可能遭遇可

能风险,为了消除或补偿遭遇风险而造成的损失,必须进行工程

保险。 按保险事故对象,可以把保险分为财产保险、人身保险

、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四类。其中,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

法应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或经过特别约定的合同责任作为

承保对象的保险。责任保险又可以分为公众责任保险、产品

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与职业责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四类。 职

业责任保险,是指承保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上的疏忽或过

失造成合同对方或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经济赔偿责



任的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始于1890-1900年间欧美保险市场上

的医生职业责任保险,属于一项“较具时代性的保险”。20世

纪70年代,职业责任保险开始在西方国家风行并走向成熟和完

善。承保的险种由医疗责任保险等少数几个险种扩展到了针

对设计师、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师等至少80种职业人

员及其它服务项目提供者的不同类型的职业责任保险业务。 

国外根据保险责任范围,将职业责任保险分为两类:被保险人的

工作疏忽(ｍ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责任保险和业务过失(ｅ

ｒｒｏｒａｎｄｏ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责任保险。前者的保险

对象包括外科医生、牙医、护士、律师等职业.后者的保险对

象包括会计、建筑师和工程师、保险代理等职业。咨询工程

师的职业责任保险属于过失责任保险中的工程师职业责任保

险(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ｕ

ｒａｎｃｅｆｏ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

ｅｅｒｓ)。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美国的责任保险发展最为典

型。1948年,美国国家工程师协会(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

ｅｒｓ)首次投保工程师职业责任险。到了1956年,英国的Ｌｌ

ｏｙｄ’ｓｏｆＬｏｎｄｏｎ已经在美国经营几乎所有已有

的责任保险业务,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服务对象仅限于得

到认可的三个工程师组织。1957年,美国的ｔｈｅ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ｔａｌＣａｓｕａｌｔｙＣｏｍｐａｎｙ开始向联邦

工程师协会和美国建筑师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ｏｆ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ｓ)提供责任保险。60年代

以来,工程损失开始以稳定的速率增长,因此保险费也相应地增

长。到80年代,由于巨额的工程损失,美国的保险公司的职业责



任保险费开始以惊人的速率提高,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保险危

机”(ｔｈ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ｒｉｓｉｓ)。1984年,各

州法院受理了超过1660万件的土木工程诉讼.联邦法院受理了

超过15万件。对于工程师职业责任,每100家公司就有44家被提

出索赔,索赔额由1978年的平均40 000美元增加到了1984年的平

均148 480美元。 2.中国迫切需要实施监理职业责任保险 对待

风险的基本对策有两种:一是将风险自留并予以控制,二是把风

险转移出去。在工程项目中,风险主要通过非保险的合同转移

方式、工程项目保险或工程项目担保三种方式转移。具体地

说,业主通过与承包商、设计方、监理方等各方签订服务合同

的方式,把项目的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其它各方,另外,业主和承

包商利用工程项目保险或担保,可以把部分项目风险转移给保

险公司或担保机构。 业主与监理单位之间通过建设监理委托

合同明确了监理方应负的责任。对于职业过失而造成的经济

损失,监理单位应向业主进行赔偿。在监理单位依靠自身力量

不能承担上述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投保职业责任险,把自身

的职业责任风险部分或全部地转移到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对

监理单位的赔偿能力提供保障。 职业责任保险在发达国家的

完善和成熟不过是近三、四十年里的事,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大规模建设的进行,监理职业责任保险

在我国的实施已经被提上了日程。2000年1月,上海天安保险公

司推出国内首创的建设工程监理责任保险并且获得保监会批

准。加入收藏 在工程建设领域,由于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工程建设的参与各方都主要是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难免会造

成经济责任分配不合理的情况。我国目前面临的情况是,监理

的职业责任与职业风险不相匹配(见图一)。1995年颁布的《工



程建设监理合同标准条件》对监理单位的责任规定:“如果因

监理单位过失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向业主进行赔偿。累计赔偿

总额不应超过监理酬金总数。”而根据国家于1992年发布的

《工程监理费计算方法》,我国监理单位的酬金远低于国际标

准。因此,一旦工程事故发生,监理单位在项目中只对工程损失

承担很小一部分经济责任,即便损失是由监理单位明显的失职

行为造成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

牵涉到监理单位的经济责任的纠纷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业主

要求监理单位对自身的职业过失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额赔偿的

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明确业主和监理单位之间的经

济责任、把监理单位的职业风险合理地转移到保险公司的手

段,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势在必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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